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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A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2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

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

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原因说明：鉴于公司目前正处于

成长阶段，公司及旗下金融板块业务的拓展及经营发展对资本投入需求较大。公

司拟定的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及实际情况制定，兼顾了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对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母公司实现利

润总额为 377,196,208.55 元，净利润为 361,725,298.07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按净利润的 10%计提盈余公积 36,172,529.81 元，加上年初分配利润

5,314,997,620.79 元,扣除 2021 年 6 月实施 2020 年度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计 89,117,634.48 元， 2021 年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5,551,432,754.57 元。同时，2021 年 6 月实施转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计

668,382,259元，实施完毕后，2021年末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619,953,231.60

元。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现状、资产规模及盈余

情况，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回报全体股东并使全体股东

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经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公司 2021 年度拟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

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2元（含税）。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896,323,121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79,572,033.50元（含税），占公司 2021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27.37%，剩余未分配的利润滚存至 2022年。 

公司 2021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金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2021 年，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 179,572,033.50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173,032.93元的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作为省属国有上市金融控股公司，旗下所开展的信托、保险、期货等多

项业务均处于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发展

与净资本规模密切相关，资本实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家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也是衡量金融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依据。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正处于金控平台打造的成长发展阶段，旗下金融企业一方面不断夯

实传统业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开展各类创新业务，扩展发

展空间。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公司将建立可持续的、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机

制，为提升旗下金融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和盈利能力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另一

方面，公司将积极拓展与现有业务兼具协同效应和市场前景的新业务领域作为未

来发展重点，进一步丰富金融版图，培育新发展动力。 



（三）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及旗下金融企业发展的资本主要来源于经营积累的自有资金及资本市

场融资。公司账面留存未分配利润为公司历年滚存的经营积累，未来一方面主要

用于支持旗下金融企业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用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节约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和使用效率，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相关预计收益水平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资产质量变动、

资产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利润分配有关规定，符合上交所及证监会提出的有关现金分红文件的精神，近三

年的现金分红总额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实际发

展阶段和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资金需求作出的综合考虑，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同意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利润分配预案提交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议案后，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利润分配有关规定，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总额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阶段和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资金需求作

出的综合考虑，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

会对公司现金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实施完

毕后，每股收益状况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摊薄。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